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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ST明科         证券代码：600091      编号：临 2016—056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

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83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的要求，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

现对《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公告中的词语和简称与《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各项词语和简称的释义相同。） 

1、本次交易可能为关联交易的风险。草案披露，本次交易拟转让泰山能源

34%股权，交易对方为天天科技。天天科技的股东为刘祥、雷宪红、张立燕三人，

其控制的公司包括游久游戏。市场传闻游久游戏为“明天系”控制的公司，如是，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草案披露，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请补充披露：

（1）天天科技及其股东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并说明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关于关联关系的核查内容及核查过程；

（2）如为关联交易，对本次交易相关程序及对上市公司 2016 年度业绩的影响。

请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天天科技及其股东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天天科技的股东为刘祥、雷宪红以及张立燕，明天科技的控股股东为正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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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实际控制人为肖卫华，上述人员及法人之间不存在《公司法》、《企业会计准

则》以及《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协议约定或股权代持行

为，天天科技及其股东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二、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的核查内容及核查过程 

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及瑞华会计师根据明天科技及天天科技工商登记资料，

明天科技控股股东正元投资、间接控股股东明天控股、实际控制人肖卫华、天天

科技及其股东刘祥、雷宪红、张立燕、明天科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提供

的《调查表》及相关确认函，并查阅工商信息查询网站、证券交易所网站等媒体

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确认明天科技、正元投资、肖卫华以及明天科技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天天科技及刘祥、雷宪红、张立燕均不存在《公司法》、

《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关联关系。 

在此基础上，依据明天科技、正元投资、肖卫华、天天科技及其股东出具的

承诺函，各方承诺：（1）天天科技股权由刘祥、雷宪红、张立燕真实持有；明天

科技、正元投资及肖卫华未委托刘祥、雷宪红、张立燕中的任何一方代其持有天

天科技股权，该等主体与天天科技之间不存在任何股权投资关系。（2）明天科技、

正元投资、肖卫华以及明天科技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天天科技、天

天科技的股东刘祥、雷宪红、张立燕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 

综上，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天天科技及其股东与明天科技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天天科技及其股东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及其股东与明天科技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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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瑞华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天天科技及其股东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交易对方支付能力不足的风险。草案披露，本次交易采用现金交易，交

易价格为 3.06 亿元，而交易对方天天科技净资产约 1.85 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

90%左右，尚无营业收入。（1）请结合天天科技的资金来源，补充披露天天科

技的支付能力及防范其违约的保障措施。（2）如资金来源于借款，补充披露借

款方及相关借款协议，并核查借款方及其资金与上市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控制的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及资金往来。请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发

表意见。 

回复： 

一、天天科技的资金来源、支付能力及防范违约的保障措施 

（一）本次交易的现金支付周期 

根据本次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天天科技向公司支付标的资产

对价的具体周期如下： 

1、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五个工作日内，天天科技向公司支付标

的股权对价的 10%； 

2、《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天天科技向公司支付标的股权对

价的 45%； 

3、标的股权交割日后三个月内，天天科技向公司支付标的股权对价的 45%。 

天天科技未按照上述约定向公司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的，天天科技每逾

期一日，应向公司支付相当于尚未支付现金对价的 0.5%的违约金，直至天天科

技履行完毕其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现金对价支付义务。 

（二）天天科技的资金来源及支付能力 

天天科技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包括自有资金、其他形式金融机构借款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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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科技本次交易的主要资金来源于股票质押融资，具体情况如下： 

2015 年 10 月 13 日，天天科技与太平洋证券签署《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约定天天科技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方式将所持

有的游久游戏流通股股份 44,988,800 股质押给太平洋证券，股票质押率 35%，资

金融出方为太平洋证券，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10 月 13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6

年 10 月 13 日，购回利率 7.9%（年化），初始交易金额 40,000.00 万元。2015 年

10 月 14 日，太平洋证券将 39,997.71 万元融资款汇入天天科技账户。截至本回

复出具之日，天天科技合计持有游久游戏 142,512,754 股，除上述股份外，其余

股份暂未用于质押融资。 

2016 年 7 月 6 日，明天科技已收到天天科技本次交易首笔 10%的股权转让

价款，共计 3,060.00 万元。截至 2016 年 7 月 13 日，根据天天科技提供的存款证

明，天天科技已经备齐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 1.377 亿元，并将于本次交易协议生

效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明天科技。第三笔股权转让价款正处于安排当中，天天

科技将根据营运资金使用安排在交割日后的 3 个月内完成对价支付。 

同时，针对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天天科技出具《天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参与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项的承诺函》，承诺：“本公司保

证与明天科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具备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实际履

行该协议的能力，并将积极履行该协议项下的相关约定。”同时，天天科技及其

股东刘祥、雷宪红、张立燕出具承诺：“若自有资金不足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则本公司股东刘祥、雷宪红、张立燕将为本公司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保证本公

司具备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实际履行该协议的资金能力。” 

（三）有关保障措施 

1、分期付款安排 

关于本次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上市公司与天天科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中已作出明确约定，共分三笔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时点为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交易后五个工作日内，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时点为《股权转让协议》

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第三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时点为标的股权交割日后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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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如天天科技未按照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明天科技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天天科技每逾期一日，应向明天科技支付相当于尚未支付现金对价的

0.5%的违约金，直至天天科技履行完毕其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现金对价支

付义务。 

本次交易选择分期付款方式，且支付时点尽可能提前，并且约定了逾期支付

的违约责任。 

2、违约责任 

《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明确的违约责任：（1）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

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

违反其在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协

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于违约行为发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

守约方赔偿由此而遭受的全部损失。（2）如果一方违反协议的约定，则守约方应

书面通知对方予以改正或作出补救措施，并给予对方 15 个工作日的宽限期。如

果宽限期届满违约方仍未适当履行协议或未以守约方满意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

行补救，则协议自守约方向违约方发出终止协议的通知之日终止。协议的终止不

影响守约方向违约方继续主张违约责任。 

如果天天科技未能够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时间、方式、数额等及时、

足额履行支付义务，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借款方、借款协议以及关联关系情况 

天天科技本次交易主要资金来源为向太平洋证券的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该

次融资的资金融出方为太平洋证券。太平洋证券系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为 601099，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57165982D 

注册地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389 号志远大厦 18 层 

法定代表人 李长伟 

注册资本 454,421.0913 万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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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

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资产管

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中国

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太平洋证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585,323,050 12.88 

2 大连天盛硕博科技有限公司 195,000,000 4.29 

3 云南惠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199,953 1.90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4,885,580 1.87 

5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72,661,724 1.60 

6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1.32 

7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1.32 

8 深圳市天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8,149,529 1.06 

9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

品 
43,405,790 0.96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中

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9,991,412 0.88 

合计 1,275,617,038 28.08 

根据太平洋证券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太平洋证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持股 5%以上的股东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 110000009884304 

注册地 北京市延庆县南菜园二区甲二号 1 至 2 层甲 2-3、2-4 

法定代表人 张宪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3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销售定型包装食品、酒；对计算机产业、电子高新技术产业、

信息产业及系统网络工程项目的投资；对交通运输业、商业

的投资；商业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状况 自然人郑亿华、张宪、涂建、陈爱华合计持有公司 100%股权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及其股东郑亿华、张宪、涂建、陈爱华与明天科

技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太平洋证券与明天科技及控股股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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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资金往来。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天天科技已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

行了现阶段的支付义务，同时已备足近期即将兑付的对价；本次交易的《股权转

让协议》已经对交易价格及支付安排作出明确约定，如无法按期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天天科技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天天科技及其股东已作出有关履行本次交易

对价支付的承诺。 

天天科技拟支付本次交易的主要资金来源于股权质押融资借款，通过查阅工

商信息披露网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媒体的公开信息以及明天科技的《审计报

告》，资金融出方太平洋证券与明天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资金往来。 

四、律师核查意见 

律师认为，天天科技已承诺具备实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能力。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天科技已依据其承诺向太平洋证券融资用于参与本

次交易，并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周期向明天科技支付相应股权对

价；如天天科技未能够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支付义务，将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交易协议书》相关方与明天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及资金往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出现天天科技违反

承诺的情形。天天科技按照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协议约定履行其法律义务情况

下，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瑞华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天天科技已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了现

阶段的支付义务，同时已备足近期即将兑付的对价；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

已经对交易价格及支付安排作出明确约定，如无法按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天天

科技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天天科技及其股东已作出有关履行本次交易对价支付

的承诺。 

天天科技拟支付本次交易的主要资金来源于股权质押融资借款，通过查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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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信息披露网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媒体的公开信息以及明天科技的《审计报

告》，资金融出方太平洋证券与明天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资金往来。 

3、草案披露，标的资产评估值 31,396.92 万元，高于双方协商的交易价格

30,600.00 万元。请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转让价格低于评估价格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本次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正源和信评估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6）第 0078 号”《资产评估报

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泰山能源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 92,336.68 万

元，明天科技所持泰山能源 34%的股权（计 11,220.52 万元出资额）所对应的评

估值为 31,396.92 万元。 

根据和信会计师出具的“和信审字（2016）第 000598 号”《审计报告》，2016

年 1-3 月泰山能源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55.40 万元，因考虑

到发生于 2016 年一季度的该部分经营性亏损，在此基础上经本次交易双方充分

协商，最终确定本次交易价格在评估价格的基础上向下调整。 

根据公司与天天科技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价格最终确定为

30,600.00 万元，较评估价格下调 796.92 万元。2016 年一季度公司就泰山能源经

营性亏损应确认的账面亏损为 2,093.00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下调幅度小于账面亏

损主要系两方面因素。一方面，煤炭销售价格在 2016 年二季度出现小幅回暖，

泰山能源二季度的经营情况有所改善。报告期内山东部分地区动力煤坑口价格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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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另一方面，天天科技作为泰山能源控股股东对泰山能源的未来发展具备较好

预期，因此交易双方通过充分协商，基于对泰山能源评估基准日后实际经营情况

达成的共识，最终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标的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系经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通过必要的评估程序而得出，评估价

值公允合理；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系在充分考虑泰山能源在评估基准日后的实际

经营情况，经交易双方充分、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值的依据

充分，结果合理。 

4、草案披露，本次出售资产对应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相应资产总额的比

例超过 50%。请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根据《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对公

司的承诺履行情况、最近三年的规范运作情况、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

理合规性、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进行核查，并在股东大会前披露专项核查

意见。 

回复： 

独立财务顾问、律师、瑞华会计师及评估师已根据《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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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并分别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详见与本回复同日公开披

露的文件。 

5、草案披露，2015 年游久游戏将其所持的泰山能源 56%股权转让给天天科

技，当时评估机构对泰山能源以 2015 年 3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

评估。该次评估与本次评估均采用资产基础法，两次评估中剔除账面值差异后估

值差异约-1,472 万元，评估增值差异率为-0.05%。其中投资性房地产净额两次评

估差异约为-1,111 万元，两次评估差异对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差异较高。请补

充披露：（1）两次评估中对于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评估情况；（2）草案中披露

本次交易评估降低了投资性房地产成新率参数是否合理。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

表意见。 

回复： 

一、两次评估中对于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评估情况 

前次评估是以 2015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泰山能源股东全部权益进行

的评估，其中投资性房地产账面净值为 3,711.04 万元，评估值为 4,780.06 万元，

评估增值 1,069.02 万元，增值率为 28.81%。 

本次评估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泰山能源股东全部权益进行

评估，其中投资性房地产账面净值为 3,469.74 万元，评估值为 3,427.66 万元，评

估增值-42.08 万元，增值率为-1.21%。 

泰山能源申报的投资性房地产主要为煤炭产品仓、仓库、运煤走廊等。结构

类型多以砖混结构为主，少量框架结构。建筑物建筑年代差别较大，大部分生产

用建筑物为普通或简单装修。 

本次评估根据泰山能源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情况、资料收集情况和数据来源

等相关条件，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重置成本法是现时条件下被评估资产全新状态的重置成本减去该项资产的

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后估算资产价值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

一般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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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评估值=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或建筑物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一）重置成本的确定： 

1、工程综合造价：包括土建、装饰、水电安装工程造价。 

依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明细表中列示的内容，将投资性房

地产进行分类，分为框架、钢结构两大类。并按分类搜集有代表性的经审核后的

竣工结算资料。对于有竣工结算资料的建筑物采用工程决算调整法，首先利用结

算书上的工程量与《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山东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

的工程量计算规则的不同之处加以调整，再按审计后的工程量套用《山东省建筑

工程消耗量定额》、《山东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其配套费用定额重新计算出

工程造价。 

对无竣工结算资料的房屋建筑物，选取与待估标的物结构类型相似、建筑面

积、层次、层高、装修标准基本一致的近期结算工程，先将类似工程造价从竣工

结算日期调至评估基准日，然后对其结构特征的差异进行调整，得出工程造价。 

2、前期费用及其它费用： 

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主要包括勘查费、设计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建设

监理费等。具体如下： 

序号 
费用项目 

费用名称 费率 取费基数 取费依据 

1 勘察费 2.36% 工程费用 计价格[2002]10 号 

2 设计费 1.92% 工程费用 计价格[2002]10 号 

3 工程监理费 1.22% 工程费用 发改价格[2007]670 号 

4 建设单位管理费 5.00% 工程费用 煤炭建设工程其他费用规定 

5 环境影响评价费 0.08% 工程费用 计价格[2002]125 号 

6 安全生产评价费 0.06% 工程费用 鲁安管协字〔2006〕4 号 

7 联合试运转费 0.26% 工程费用 煤炭建设工程其他费用规定 

按工程造价计费 10.90%   

注：上述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根据建（构）筑物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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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成本即贷款利息：按建筑物正常建设工期占用资金乘评估基准日银

行贷款年利率计算，每项建筑物贷款利息均按正常工期的一半计取。即资金成本

＝（综合造价＋前期费用＋其它费用）×基准日银行贷款年利率×正常建设工期

×1/2；其中：正常建设工期＝准备工期＋合理建设工期+设备安装工期＋联动试

车工期。 

（二）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投资性房地产成新率根据房地产评估规范的规定，采用使用年限法与打分法

综合确定建筑物成新率，对于生产性投资性房地产考虑经济性贬值。 

（三）根据测算的重置成本和综合成新率，按照申报的评估明细逐项计算投

资性房地产评估价值。 

二、草案中披露本次交易评估降低了投资性房地产成新率参数是否合理 

（一）由于两次评估的基准日不同，投资性房地产的尚可使用年限自然缩短，

年限成新率呈下降趋势。 

（二）根据不同结构投资性房地产的实际技术情况，按结构、装修、设备三

部分分别打分。由于两次评估对投资性房地产的现场实际技术情况有不同的判断，

致使技术成新率存在差异。 

（三）当前煤炭行业产能严重过剩，2016 年 2 月开始，国家针对煤炭行业

产能过剩等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目前全国各地根据国家的部署，陆续出

台了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实施意见。本次评估对于生产性的投资性房地产考虑经

济性贬值。由于两次评估时点不同、煤炭行业发生的变化不同、出台的政策不同，

对经济性贬值有不同的判断。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由于两次评估的基准日不同以及评估机构对现

场实际技术情况不同的判断，结合煤炭行业发生的变化及国家出台的最新政策，

本次评估机构对投资性房地产成新率参数的选取是合理的。 

四、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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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由于评估基准日不同、对现场实际技术情况不同的

判断，结合煤炭行业发生的变化及国家出台的最新政策，本次评估对投资性房地

产成新率参数的选取是合理的。 

6、草案披露，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泰山能源固定资产中房屋及建筑物账

面原值约为 2.1 亿元。而根据游久游戏转让泰山能源 56%股权的披露内容，泰山

能源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房屋及建筑物账面原值约为 2.8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两次重组中房屋及建筑物账面原值差较大的原因，以及本次估值造成的影响。请

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两次重组中房屋及建筑物账面原值差较大的原因 

泰山能源固定资产中房屋及建筑物类资产，主要划分为房屋建筑物、构筑物

（含矿井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2016 年 3 月 31 日泰山能源固定资产中房屋

建筑物账面原值约为 2.1 亿元、构筑物（含矿井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账面原

值约为 4.57 亿元，房屋及建筑物类资产账面原值合计约为 6.67 亿元。2015 年 3

月 31 日泰山能源固定资产中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约为 2.8 亿元、构筑物（含矿

井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账面原值约为 3.87 亿元，房屋及建筑物类资产账面

原值合计约为 6.67 亿元。 

根据以上数据，由于两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文件中对房屋建筑物、构筑

物（含矿井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的列报明细科目不同，造成房屋建筑物账面

原值出现较大差异，房屋及建筑物类资产整体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对本次估值造成的影响 

本次评估对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含矿井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按照泰山

能源全部申报明细逐项评估，两次重组中由于对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含矿井建

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的列报明细科目不同，造成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的差异，

对本次估值没有影响。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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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由于两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文件中对房屋

建筑物、构筑物（含矿井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的列报明细科目不同，造成房

屋建筑物账面原值有较大差异，房屋及建筑物类资产整体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评估对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含矿井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按照泰山

能源全部申报明细逐项评估，前述差异对本次估值没有影响。 

四、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由于两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文件中对房屋建筑

物、构筑物（含矿井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的列报明细科目不同，造成房屋建

筑物账面原值有较大差异，房屋及建筑物类资产整体不存在重大差异。本次评估

对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含矿井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按照泰山能源全部申报

明细逐项评估，两次重组中由于对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含矿井建筑物）及其他

辅助设施的列报明细科目不同，造成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的差异，对本次估值没

有影响。 

7、草案披露，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泰山能源递延所得税账面价值约为

4,108 万元，评估值约为 2,095 万元，请补充披露泰山能源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内

容及其评估依据，说明与账面价值相差约 2,013 万元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请财务

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泰山能源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内容及其评估依据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泰山能源母公司口径经审计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

面价值为 4,108.18 万元，其内容构成如下： 

序号 内容或名称 账面价值（万元） 

1 坏账准备 656.27 

2 预提费用 1,414.30 

3 辞退福利 25.32 

4 投资收益 431.96 

5 安全、维简费（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产） 1,5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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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值与账面价值相差约 2,013 万元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一）评估人员在了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内容及相关计算过程后，根据对应

科目的评估处理情况，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二）由于提取坏账准备、预提费用、辞退福利等与税法规定暂时性差异形

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其相对应科目的账面金额在评估中进行了确认。根据对应

科目的评估处理情况，按审核后账面值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值。 

（三）投资收益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为拟协议转让的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大远煤业股权核算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产生的暂时性差异。根据对应科目的

评估处理情况，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大远煤业账面值是按投资成本确认的，

评估时对大远煤业股权按照已签订协议转让的价格重新确定评估值，在不考虑今

后股权交割、交易税费等前提下，将投资收益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为零。 

（四）对于用计提的安全、维简费等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产全额计提折旧等

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企业已计提的安全、维简费等专项储备形成的固定资产，

按照会计政策已全额计提折旧。评估时对该部分资产已按正常的固定资产重新进

行了评估，因此对于用计提的安全、维简费等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产全额计提折

旧等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为零。 

（五）评估值与账面价值相差约 2,013 万元的原因：根据对应科目的评估处

理情况，将投资收益、安全及维简费等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产全额计提折旧等产

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为零所产生的差异。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泰山能源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内容为坏账准备、

预提费用、辞退福利、投资收益、安全及维简费等形成的财税暂时性差异。评估

机构在了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内容及相关计算过程后，根据对应科目的评估处理

情况，重新评估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四、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泰山能源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内容为坏账准备、预



16 

 

提费用、辞退福利、投资收益、安全及维简费等形成的财税暂时性差异。评估人

员在了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内容及相关计算过程后，根据对应科目的评估处理情

况，重新评估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值具有合理性。 

8、草案披露，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泰山能源存在应收账款约 17,472 万

元，其他应收款约 51,507 万元；其他应收款计提了约 2,479 万元坏账，同时对在

建工程计提了约 3,399 万元减值准备，请补充披露：（1）泰山能源应收账款主

要分类及各类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并对计提比例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2）泰山能源其他应收款中“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的具体应收内容、对象，标的资产按照 26.98%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3）上述

资产计提减值对本次估值造成的影响。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泰山能源应收账款主要分类及各类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一）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泰山能源的应收账款均为煤炭业务款，其明

细如下：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金额（元） 账龄 坏账准备 

山东祥泰洁净煤有限公司 煤炭业务款 174,052,996.38 1 年以内  

新泰市高佐煤矿 煤炭业务款 425,695.60 5 年以上 425,695.60 

山东安穗能源有限公司 煤炭业务款 297,546.00 1 年以内  

泰安宏祥工贸有限公司 煤炭业务款 175,810.19 5 年以上 175,810.19 

新泰市翟镇刘官庄村 煤炭业务款 148,140.13 5 年以上 148,140.13 

其他 煤炭业务款 665,383.15  292,086.85 

合计  175,765,571.45  1,041,732.77 

（二）泰山能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为：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

准 
应收账款在 100 万元以上（包括 100 万元）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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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0 

1-2 年 50 

2 年以上 1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单项金额不重大且按照组合计提坏账准备不能反

映其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坏账准备 

和信会计师对泰山能源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进行核查，未发现

存在应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及单项金额虽不重

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泰山能源在考虑按照账龄组合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时，以不同账龄的应

收账款的历史损失率为基础，并结合公司所处行业、客户的区域分布及集中程度

予以确认不同账龄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泰山能源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账龄 
2016 年 3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元） 坏账准备（元）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174,714,735.05 - - 

1 至 2 年 18,207.27 9,103.64 50.00% 

2 至 3 年 - - - 

3 至 4 年 - - - 

4 至 5 年 - - - 

5 年以上 1,032,629.13 1,032,629.13 100.00% 

合计 175,765,571.45 1,041,732.77 0.59% 

二、泰山能源其他应收款中“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

收款”的具体应收内容、对象，标的资产按照 26.98%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 

（一）泰山能源按“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的具

体应收内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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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款项性质 金额（元） 

山东大联矿业工程有限公司 往来款 29,845,796.69 

库车县永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往来款 8,805,467.29 

荣联公司驻包办事处 备用金 6,200,000.00 

新泰市光明煤矿 供电款 6,169,541.50 

山东祥泰洁净煤有限公司 往来款 4,985,570.45 

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局押金） 风险抵押金 4,500,000.00 

协庄煤矿-其他-各种抵押金-安全风险抵押金 风险抵押金 3,750,000.00 

杜世中 备用金 2,860,000.00 

新泰市小协镇小协社区居民委员会 往来款 2,710,922.54 

莱芜市万祥矿业有限公司潘西煤矿 往来款 1,845,398.27 

鄂庄煤矿 往来款 1,832,522.41 

山东华恒矿业有限公司 往来款 1,773,335.60 

山东盛泉矿业有限公司 往来款 1,730,807.37 

山东新阳能源有限公司 往来款 1,661,200.00 

集体养老保险 代收代付款 1,111,071.03 

代垫运费 往来款 1,006,323.63 

其他往来 其他 11,118,320.65 

合计 91,906,277.43 

注：由于其他应收款项明细数量较多，将单项金额 100 万元以下的其他应收款合并列示为

“其他往来”。 

（二）泰山能源坏账损失的计提方法为：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其他应收款在 50 万元以上（包括 50 万元）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

提方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坏账准备 

2、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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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计提比例（%） 

1-2 年 50 

2 年以上 1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单项金额不重大且按照组合计提坏账准备不能反

映其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坏账准备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泰山能源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账龄 
2016 年 3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元） 坏账准备（元）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54,078,627.00   

1 至 2 年 26,067,938.84 13,033,969.42 50.00 

2 至 3 年 120,996.77 120,996.77 100.00 

3 至 4 年 2,100.00 2,100.00 100.00 

4 至 5 年 136,063.06 136,063.06 100.00 

5 年以上 11,500,551.76 11,500,551.76 100.00 

合计 91,906,277.43 24,793,681.01 26.98 

如上表，泰山能源按照 26.98%计提坏账准备系依据“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账龄结构及相应坏账计提比例所得出。 

三、有关资产计提减值对本次估值造成的影响 

泰山能源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本次评估在分析核实后，根

据应收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评估中对于部分难以估计可能发生损失

金额的应收款项的评估，依据相关规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进行估计，

相应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在建工程为协庄煤矿西立井工程，泰山能源根据已制订的会计政策，结合煤

炭行业的实际情况、资产状况，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本次评估在核实工程项目

进展情况、工程内容、形象进度、付款进度以及项目成本构成合理性、金额准确

性的基础上，考虑合理的贬值因素后确定评估值，依据相关规定，相应的资产减

值准备评估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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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泰山能源应收账款均为煤炭销售款项，其坏账

准备的计提比例具有合理性；其他应收款中“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的其他应收款”按照有关款项具体账龄及坏账计提比例计提坏账，整体计提比例

26.98%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在进行评估时充分考虑了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

款以及在建工程在内的资产减值，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五、和信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泰山能源应收账款均为煤炭销售款项，其坏账准备的

计提比例具有合理性；其他应收款中“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的计提比例为 26.98%，具有合理性。 

六、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泰山能源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在

建工程为协庄煤矿西立井土建工程。泰山能源根据已制订的会计政策，对应收款

项计提了坏账准备，对在建工程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比例、金额具有合

理性。应收款项评估中对于部分难以估计可能发生的损失金额，参照企业计提坏

账准备的方法进行估计。应收款项中难以估计可能发生损失金额与泰山能源计提

的坏账准备具有一致性。 

9、草案披露，泰山能源将大远煤业 60%的股权转让冀中能源，尚未取得相

关部门的批准，未完成股权转让手续，该项股权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请补充

披露：（1）报告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方式；（2）股权转让手续办

理完成之前，该股权收益权归属是否有相关约定，对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估

值有何影响。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方式 

2011 年 2 月 25 日，经泰山能源股东会决议通过，泰山能源将其持有的大远

煤业 60%股权转让给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交易各方于 2011 年 2 月 26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 9,760.52 万元。截至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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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泰山能源已累计收到股权转让款 6,832.36 万元，并将对大远煤业的

经营和管理移交给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泰山能源不再控制大远煤业。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晋政办发【2011】62 号文件规定“煤炭企业不

得擅自出让资源。确需出让的，要提交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上述转让尚未取得相关政府机构的批准，工商变更尚未完成。 

因此泰山能源自 2011 年 3 月起，将对大远煤业的投资改为成本法核算，并

不再合并大远煤业的财务报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长期股权投资》（2014 修订）的规定，泰山能源对

大远煤业的投资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并采取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 

二、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成之前，该股权收益权归属是否有相关约定，对

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估值有何影响 

泰山能源与冀中能源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泰山能源收到冀中能

源支付的定金后，将大远煤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权移交给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

司，自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甲方定金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泰山能源完

成大远煤业的交接工作。自交接工作完毕之日起，大远煤业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和财产风险由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和大远能源有限公司承担。 

因此，自大远煤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权移交给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后，

该股权收益权归属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对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估

值无影响。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泰山能源将持有的大远煤业 60%的股权作为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计量并以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股权转让

手续办理完成之前，该股权收益权归属于受让方，对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估

值无影响。 

四、和信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泰山能源报告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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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成之前，该股权收益权归属于受

让方，对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估值无影响。 

五、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泰山能源持有的大远煤业 60%

的股权。该股权已签订协议转让给冀中能源，目前由于政府批文尚未拿到，股权

转让手续尚未办理完成。泰山能源将所持有的大远煤业的股权作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核算，账面价值为 8,400.00 万元，本次评估值按照已签订协议的转让价格确

定为 9,760.52 万元，未确认的收益已经包含在评估值中。在不考虑今后股权交割、

交易税费等前提下，该情况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估值没有影响。 

10、草案第 83 页披露估值情况时对比使用的泰山能源的账面价值和第 118

页披露泰山能源的账面价值存在差异，尤其是无形资产差异较大，且两张报表中

净资产数额也不相同。请补充披露两者不同的原因，并对比泰山能源各科目账面

价值差异的情况，分析两者差异对泰山能源估值的影响。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

表意见。 

回复： 

一、两者账面价值不同的原因 

草案第 83 页披露的账面价值为泰山能源母公司口径下的账面价值，草案第

118 页披露的泰山能源账面价值为泰山能源合并口径下的账面价值。 

二、两种口径下泰山能源各科目账面价值主要差异的情况 

（一）泰山能源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为内蒙古荣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泰安

市金泰餐饮有限公司。 

（二）无形资产差异的主要原因：审计后合并口径下账面值包含内蒙古荣联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塔然高勒北部区煤炭勘探探

矿权价值，而母公司口径下的账面价值不包含该探矿权价值。 

（三）其他各科目的差异，均因为披露报表口径不同造成的。 

三、两者差异对泰山能源估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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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以母公司口径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的，因草案中披露的会计报表口

径不同（合并口径与母公司口径），致使两种口径下泰山能源各科目账面价值存

在正常的差异，该差异对泰山能源的估值没有影响。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草案的披露差异系因母公司口径与合并口径差

异所致；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以泰山能源母公司口径进行，其子公司的股

东权益价值已在长期股权投资中体现，因披露口径不同造成的泰山能源的账面价

值差异，对泰山能源估值没有影响。 

五、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认为：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以泰山能源母公司口径

进行的，其子公司的股东权益价值已在长期股权投资中体现，草案中披露口径不

同造成的泰山能源的账面价值差异，对泰山能源估值没有影响。 

11、草案披露，泰山能源将下属公司山西大远煤业有限公司 60%的股权转让

予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9,760.52 万元，截至目前，大远煤业

投资主体变更事项尚未获得山西省政府批准，最后两期股权转让款尚未收到，工

商变更手续也未办理。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转让事项预期获得山西省政府批准

的时间，对本次交易定价的影响，若该转让事项存在实质障碍，上市公司是否需

要向交易对方承担补偿义务。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大远煤业股权转让事项进展情况及对本次交易定价的影响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泰山能源尚未收到相关各方关于已经取得山西省人民

政府就转让大远煤业 60%股权事项而下发的批准文件的通知。 

本次交易定价系基于泰山能源全部股东权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

价值并结合泰山能源在基准日后的实际经营情况经交易双方充分、友好协商确定。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泰山能源所持大远煤业股权已按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计量，账面价值 8,400.00 万元，本次交易评估机构在对泰山能源所持大远煤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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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进行评估时，以泰山能源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所约定的转让价格 9,760.52 万元

确定评估价值，未确认的收益已经包含在评估值中。本次交易对方天天科技已确

认知晓泰山能源所涉及的大远煤业股权转让有关事宜及上述评估情况，因此本次

交易定价时已充分考虑大远煤业股权转让有关事宜。 

二、上市公司不需要向交易对手方承担补偿义务 

大远煤业的股权转让事宜的交易双方为泰山能源和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并非该股权转让事宜的直接交易主体，且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双方

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经约定，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为泰山能源 34%

股权（计 11,220.52 万元出资额），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原由泰山能源享有和

承担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其享有和承担。因此，若大远煤业股权转让事

宜发生实质障碍，上市公司不需要向交易对手方承担补偿义务。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已充分考虑大远煤业股权转让有

关事宜。交易双方已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权利义务的承接以及泰山能源债权

债务的处理事宜做出明确约定，大远煤业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不影响本次交

易的定价，若大远煤业股权转让出现实质障碍，上市公司不需要向交易对手方承

担补偿义务。 

四、律师核查意见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泰山能源尚未收到相关各方关于已经取得山

西省人民政府就转让大远煤业 60%股权事项而下发的批准文件的通知。本所律师

认为，《资产评估报告》已将泰山能源已签订协议准备转让的大远煤业 60%股权

作为“特别事项”披露，泰山能源转让大远煤业 60%股权事项尚未取得山西省人

民政府批准事项不影响本次交易的定价；如果泰山能源转让大远煤业 60%股权事

项存在实质障碍，明天科技不存在需要向交易对手方承担的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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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草案披露，泰山能源多处房屋、土地、探矿权等资产因为与银行的票据

纠纷和借款纠纷而遭到银行查封，银行存款遭到冻结；且草案中披露，除了已经

开庭的借款合同纠纷案，公司还存在潜在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泰山

支行 5,500 万元借款合同的法律纠纷。请补充披露：（1）上述事项对本次重组

进程是否存在重大影响；（2）上述已发生的诉讼事项和潜在诉讼事项对本次重

组交易的评估定价是否存在重大影响；（3）如上述冻结、查封的资产被法院强

制执行，本次重组的交易双方对上述事项是否存在约定，公司是否附有潜在补偿

义务；如有，请公司就泰山能源诉讼风险进行风险提示。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

意见。 

回复： 

一、资产冻结、借款合同纠纷等事项对本次重组进程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进程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上市公司所持的泰山能源 34%股权（计 11,220.52 万

元出资额），本次交易双方已就相关事项明确约定并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上述协议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且天天科技已于 2016 年 6 月 25 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事项，《股权

转让协议》生效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协议生效后，交易双方将按照

《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约定履行支付及交割义务。 

（二）资产冻结、借款合同纠纷等事项对上述进程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已明确约定，本次交易不涉及泰山能源债权、

债务的有关处理事宜，泰山能源有关资产冻结、借款合同纠纷等事宜产生的债权

债务关系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及交易完成后仍将由泰山能源继承，不影响本次交易

协议的生效、交易对价的支付。同时，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上市公司所持泰山能源

34%股权（计 11,220.52 万元出资额），该等股权不存在被设定质押、冻结或其他

限制转让的情形，且不会因泰山能源的资产冻结、借款合同纠纷等事项而对其产

生权利限制，因此相关事项亦不会影响标的股权的交割过户，上述资产冻结、借

款合同纠纷等事项不会对本次重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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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诉讼或潜在诉讼事项对评估定价的影响 

根据正源和信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6）第 0078 号”《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泰山能源拥有的涉及抵押及查封等法律状况的土地、房屋建筑

物、采矿权，以及泰山能源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均已经纳入本次评估范围

和评估对象；同时，由于泰山能源银行借款已全部逾期，与之相关的诉讼尚未结

案，本次评估未考虑借款逾期等因素对评估结论的影响；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内

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系以“鲁正信评报字（2016）第 0078 号”《资产评估

报告》为依据，基于泰山能源在评估基准日后的实际经营情况并经本次交易双方

充分、友好协商后确定。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过渡期内（本

次交易基准日（不含当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日（包含当日）之间的期间），标的

资产的期间损益以及因其他原因而增加或减少的价值部分均由天天科技享有或

承担，因此标的股权的期间损益以及因其他原因而导致的价值增减不影响本次交

易的作价。同时交易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均已明确知晓泰山能源所涉及的诉讼及潜

在诉讼事项，已充分考量了该等事项的影响，因此上述事项对本次交易定价不产

生影响。 

三、如上述冻结、查封的资产被法院强制执行，本次重组的交易双方对上

述事项是否存在约定，公司是否附有潜在补偿义务 

根据本次交易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标的为上市公司所持

泰山能源 34%股权（计 11,220.52 万元出资额），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有

关处理事宜，原由泰山能源承担的债权债务在本次交易的进程中及完成后仍将由

泰山能源继承，若上述冻结、查封的资产被法院强制执行，相关法律责任将由泰

山能源相应承担。交易双方充分知悉泰山能源所涉及的诉讼及潜在诉讼事项，并

在此基础上确定本次交易的对价，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还明确约定，过

渡期内（本次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日（包含当日）之间的期

间），标的资产的期间损益以及因其他原因而增加或减少的价值部分均由交易对

方天天科技享有或承担。综上，上市公司不存在潜在补偿义务。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7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上市公司所持泰山能源 34%

股权（计 11,220.52 万元出资额），泰山能源涉及的诉讼及潜在诉讼事项不会对本

次重组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本次重组的交易双方在交易定价时已充分考虑了泰

山能源所涉及的诉讼及潜在诉讼事项，该等事项不影响交易标的的定价；若冻结、

查封的资产被法院执行，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泰山能源承担，上市公司不附有补偿

义务。 

五、律师核查意见 

律师认为，泰山能源涉诉事项不影响标的资产的过户；《资产评估报告》已

将泰山能源已发生的诉讼事项和潜在诉讼事项作为“特别事项”披露，该等事项

不影响本次交易定价；明天科技不存在因泰山能源涉及冻结、查封的资产被法院

强制执行事项而产生的潜在补偿义务。 

13、草案披露，泰山能源截至报告书签署日共有 100,655.33 平方米房产尚未

办理权证。请补充披露：（1）房产权属瑕疵对本次重组的评估定价是否存在重

大影响；（2）如果未来房产权属瑕疵对泰山能源造成损失，公司是否存在潜在

补偿义务。请财务顾问、评估师及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房产权属瑕疵对本次重组评估定价的影响 

泰山能源存在部分房屋建筑物尚未办理权证，合计面积为 100,655.33 平方米，

泰山能源对此已经出具相关产权承诺，确认该等房产属泰山能源所有。上述

100,655.33 平方米尚未办理产权证房屋建筑物已经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和评估对

象，对尚未取得房产证房屋建筑面积按施工图纸和评估人员与泰山能源资产管理

人员现场测量结果作为评估计算的依据，将来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时，应以房产测

绘部门确定的建筑面积为准，并按证载面积考虑对评估结论的调整。天天科技确

认知悉并接受上述事宜。本次交易系经在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

交易价格，泰山能源涉及 100,655.33 平方米房屋建筑物尚未办理权证事项未对评

估结论造成重大影响，且不影响本次交易的定价。 

二、公司是否因房产权属瑕疵存在潜在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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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天科技出具的《天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接受瑕疵资产的确认函》，天

天科技作为本次重组的资产受让方，就泰山能源拥有的涉及 100,655.33 平方米尚

未办理产权证房屋建筑物事宜，天天科技确认知悉并接受该等事宜，承诺前述事

项不影响泰山能源 34%股权（计 11,220.52 万元出资额）作价；同意购买标的资

产并不会因上述事宜向明天科技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各方提出任何权

利主张或异议。 

因此，天天科技明确知悉上述事项，并同意购买标的股权，且承诺不会因上

述事宜向明天科技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各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或异议。

如果未来房产权属瑕疵对泰山能源造成损失，明天科技不存在潜在补偿义务。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资产评估报告》已将 100,655.33 平方米尚未办理产权证房屋建筑

物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和评估对象，本次评估以泰山能源出具的确认该等房屋建筑

物产权归泰山能源所有，不存在产权纠纷的声明为前提进行,对于资产的权属瑕

疵，评估报告中已经作为“特别事项说明”进行披露。天天科技确认知悉并接受

上述事项，交易双方在此基础上充分协商确定本次的交易价格，泰山能源房屋建

筑物涉及权属瑕疵事项不影响本次交易的定价。明天科技不存在因未来该等房产

权属瑕疵对泰山能源造成损失而产生的潜在补偿义务。 

四、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评估以泰山能源出具的确认该等房屋建筑物产权归泰山能源所有，不存

在产权纠纷的声明为前提进行的。对于资产的权属瑕疵，评估报告中已经作为“特

别事项说明”进行披露；交易双方对泰山能源部分房产权属瑕疵事项均已知晓，

交易双方在此基础上确定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泰山能源部分房产权属瑕疵事

项，对本次重组的评估定价不存在重大影响。 

五、律师核查意见 

律师认为，《资产评估报告》已将涉及权属瑕疵的房产作为“特别事项”披

露。泰山能源房屋建筑物涉及权属瑕疵事项不影响本次交易的定价。明天科技不

存在因未来该等房产权属瑕疵对泰山能源造成损失而产生的潜在补偿义务。 



29 

 

14、草案披露，泰山能源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存在其他应付款 44,295.56

万元。请补充披露：（1）上述款项具体应付对象的明细；（2）上述款项具体应

付对象中是否包括公司的款项，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构成泰山能源对上市公司的

非经营性资产占用；（3）上市公司对泰山能源是否提供担保，或者存在其他对

上市公司资产占用的行为。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泰山能源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其他应付款项明细 

项目名称 款项性质 金额（元）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应付往来款-往来款 104,351,091.90 

内蒙古荣联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探矿权价款 77,337,384.06 

杭锦旗人民政府 探矿权价款 76,538,615.94 

内蒙古油房渠矿业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款 68,323,640.00 

借款利息及罚息 应付往来款-往来款 15,467,826.53 

未缴纳税款滞纳金 其他往来款-滞纳金 13,071,423.76 

新泰市翟镇前羊村村民委员会 赔偿款 10,336,651.68 

个人住房公积金 其他往来款-代收代付款项 9,326,181.00 

住房公积金 其他往来款-代收代付款项 8,247,646.00 

工会委员会 其他往来款-工会经费 5,457,299.53 

泰安华兴物业管理公司 应付往来款-往来款 4,603,744.40 

山东祥泰洁净煤有限公司 应付往来款-往来款 3,851,022.35 

新泰市翟镇后羊村村民委员会 赔偿款 3,076,089.68 

孙村煤矿 应付往来款-往来款 2,609,045.02 

应付赔偿款 其他往来款-往来款 2,526,794.47 

物业经营管理处职工食堂 其他往来款-班中餐及其往来 2,407,322.32 

新泰市翟镇玥庄村村民委员会 赔偿款 2,098,595.44 

包头市华腾盛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往来款-往来款 1,500,000.00 

新泰市翟镇侯家庄村村民委员会 赔偿款 1,434,131.25 

新泰市翟镇高家店村民委员会 赔偿款 1,160,184.00 

其他往来 其他 29,230,944.67 

合计 442,955,6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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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其他应付款项明细数量较多，将单项金额 100 万元以下的其他应付款合并列示为

“其他往来”。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不构成泰山能源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产占用 

上述其他应付款项中不存在应付上市公司的款项。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泰

山能源亦不存在应付上市公司款项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构成泰山能源对

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三、上市公司未对泰山能源提供担保，泰山能源亦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资产

占用的行为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为泰山能源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

其他资产被泰山能源占用的情形。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泰山能源不存在应付上

市公司款项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构成泰山能源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

产占用；上市公司不存在为泰山能源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资产被泰山

能源占用的情况。 

五、和信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泰山能源其他应付款中不存在应付上市公司的款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构成泰山能源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产占用。 

15、请补充披露上市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享有的主要权利和需承担的

主要义务，如上市公司未履行约定义务，或 15 个工作日内仍未适当履行约定义

务，需承担的具体违约责任，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享有的主要权利和承担的主要义务 

根据公司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天天科技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签署的《股权转

让协议》，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享有的主要权利和需承担的主要义务具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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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天科技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享有的主要权利 

1、根据“现金支付周期”条款取得标的股权对价的权利 

天天科技以现金方式购买标的资产，天天科技向明天科技支付标的资产对价

的具体周期如下： 

（1）明天科技董事会通过本次交易后五个工作日内，天天科技向明天科技

支付标的资产对价的 10%； 

（2）《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天天科技向明天科技支付标的

资产对价的 45%； 

（3）标的资产交割日后三个月内，天天科技向明天科技支付标的资产对价

的 45%。 

天天科技未按照上述约定向明天科技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的，天天科技

每逾期一日，应向明天科技支付相当于尚未支付现金对价的 0.5%的违约金，直

至天天科技履行完毕其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现金对价支付义务。 

2、根据“违约责任”条款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 

（1）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

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保证或

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守约方有权

要求违约方于违约行为发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守约方赔偿由此而遭受的全部损

失。 

（2）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则守约方应书面通知对方予以改正或作

出补救措施，并给予对方 15 个工作日的宽限期。如果宽限期届满违约方仍未适

当履行本协议或未以守约方满意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行补救，则本协议自守约方

向违约方发出终止本协议的通知之日终止。本协议的终止不影响守约方向违约方

继续主张违约责任。 

（二）明天科技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承担的主要义务 

1、根据“标的股权交割”条款交割标的股权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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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明天科技将泰山能源 34%股权（计

11,220.52 万元出资额）过户登记至天天科技名下，明天科技与天天科技就标的

资产交割事宜共同签署标的资产交割确认书。标的资产的实际交割内容与《资产

评估报告》存在差异的，明天科技与天天科技应在标的资产交割确认书中予以确

认。 

（2）标的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即为标的资产交割日。自标的资产交割

日起，明天科技已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义务，天天科技成为标的资产权利人。 

（3）标的资产因过户手续、程序及批准未能及时办理完毕，不影响标的资

产交割的完成。标的资产交割日后，与标的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风险、

责任等转移至天天科技。 

2、根据“过渡期安排”条款履行其在过渡期内保证事项的义务 

过渡期内，明天科技保证： 

（1）不在标的股权上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权利限制。若因正常经营活动

导致该等权利限制情形存在的，标的股权交割日前须解除该等权利限制。 

（2）以正常的方式行使泰山能源股东权利，并保证其委派的监事以正常的

方式行使监事职权。 

（3）及时将有关对标的股权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变化或导致不利于交

割的任何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他情况书面通知乙方。 

3、根据“税费承担”条款承担相应税费的义务 

（1）因签订和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协议双方应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 

（2）如非因一方或双方违约的原因造成本协议生效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则

双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所支付之费用，且互不承担责

任。 

4、根据“承诺和保证”条款履行其承诺和保证事项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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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天科技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企业，具有签署及履行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资格。 

（2）明天科技已就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获得内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3）签署和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不违反明天科技的公司章程或其他组织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

冲突，并未且不会违反明天科技所签署的任何有约束力的合同或其他法律文件。 

（4）明天科技为签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而提交的所有文件、资料等

书面材料均完整、真实、无重大遗漏，所提供的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 

5、根据“保密义务”条款承担保密责任的义务 

明天科技及其雇员、顾问均应对《股权转让协议》其他方及与《股权转让协

议》的谈判、签订、履行有关的一切商业信息、技术信息、财务信息及其他相关

文件、材料、信息、资料等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另一方同意，不以任何

形式、任何方式将该等保密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方或公开使用该等信息。 

6、根据“违约责任”条款承担违约责任的义务 

（1）《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

不适当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股权转让

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及《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于违约行为发生后 5 个工作

日内向守约方赔偿由此而遭受的全部损失。 

（2）如果一方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则守约方应书面通知对方予

以改正或作出补救措施，并给予对方 15 个工作日的宽限期。如果宽限期届满违

约方仍未适当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或未以守约方满意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行补

救，则本协议自守约方向违约方发出终止《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之日终止。《股

权转让协议》的终止不影响守约方向违约方继续主张违约责任。 

二、如上市公司未履行约定义务，或 15 个工作日内仍未适当履行约定义务，

需承担的具体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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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天科技与天天科技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

“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 

（一）《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

时、不适当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股权

转让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及《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于违约行为发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守约方赔偿由此而遭受的全部损失。 

（二）如果一方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则守约方应书面通知对方予

以改正或作出补救措施，并给予对方 15 个工作日的宽限期。如果宽限期届满违

约方仍未适当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或未以守约方满意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行补

救，则本协议自守约方向违约方发出终止《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之日终止。《股

权转让协议》的终止不影响守约方向违约方继续主张违约责任。 

因此，如明天科技未履行约定义务，或 15 个工作日内仍未适当履行约定义

务，天天科技有权向明天科技发出通知并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并向明天科技

主张相应的违约责任，要求明天科技向其赔偿由此而遭受的全部损失。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明天科技与天天科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双方的

权利义务安排，《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成立并具备约定的生效条件后将成为对合

同签署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法文件。如明天科技未履行约定义务或 15 个工作

日内仍未适当履行约定义务，天天科技有权向明天科技发出通知并终止《股权转

让协议》并向明天科技主张相应的违约责任，要求明天科技向其赔偿由此而遭受

的全部损失。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未出现明天科技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义务的情形。 

四、律师核查意见 

律师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成立并具备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后，《股权

转让协议》将成为对合同签署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法文件。如明天科技未履行

约定义务或 15 个工作日内仍未适当履行约定义务，天天科技有权向明天科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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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通知并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并向明天科技主张相应的违约责任。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出现明天科技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